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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鍾佩真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0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jea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101008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修正本會訂頒之「投標須知範本」第16點，增訂機關採購

取得或使用無人機專屬條款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主管之政府採購法規，係中性之採購程序規範，至於

採購規格係採購機關依其個案需求列入招標文件，惟就所

有機關採購均要遵守之部分，本會列入招標文件範本，協

助機關擬訂個案招標文件時避免遺漏。

二、有關無人機的管理機制，行政院已召開數次研商會議，以

確保國安、資安及飛安為目標，將加強把關，全面防堵安

全破口，避免問題發生。本會參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及採購機關之意見，增列無人機專屬條款，分別就財物採

購及勞務採購訂定通案性之招標文件條款。

三、另機關如有特殊需求者(例如軍用無人機、群飛展演等高風

險或涉及關鍵基礎設施者)，請機關衡酌個案特性，以高資

安標準妥適訂定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雲林縣政府 112/01/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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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旨揭範本及其修正對照表電子檔公開於本會網站

（https://www.pcc.gov.tw）\政府採購\招標相關文件及

表格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
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
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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